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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文机关： 吉林省能源局 成文日期： 2025 年 08 月 06 日 

标题： 

吉林省能源局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开展 2023-

2024 年度吉林省电动汽车 换电站建设运营省级财政补贴资金 申报工作

的通知 

发文字号： 吉能储能联〔2025〕157 号 发布日期： 2025 年 08 月 08 日 

吉林省能源局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

厅 关于开展 2023-2024 年度吉林省电动汽车 换电

站建设运营省级财政补贴资金 申报工作的通知  

吉能储能联〔2025〕157 号  

各市（州）发改委（能源局）、财政局、工信局，长白山管委会经发局、财政

局，梅河口市发改局、财政局、工信局，各县（市）发改局、财政局、工信

局，省新能源监控平台：  

  根据《吉林省电动汽车换电站建设运营补贴实施细则》（吉能储能联

〔2025〕156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经商有关部门，决定开展 2023-2024 年度吉林

省电动汽车换电站建设运营补贴资金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 

   一、申报范围及要求  

  （一）申报项目须符合《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实施方案》（吉能储

能联〔2025〕63 号）《吉林省电动汽车换电站建设运营补贴实施细则》（吉能

储能联〔2025〕156 号）等文件相关要求。  

  （二）申报项目须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建成投入使用，已接入省新能源

监控平台（以下简称省平台），获得省平台出具的“换电站符合性报告”（即

“一张网”接入证明），并实现全省范围内“一码通换”。  

  （三）对 2022 年申报未通过项目，整改后符合申报条件的，可纳入此次申

报范围。  
  （四）申报主体为吉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的电动汽车换电站建设运营单

位，即产权所属单位。  

  （五）申报项目须经当地发改部门备案，或取得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项

目批复文件。  
  （六）申报项目场站须有独立电量计量装置。  

   二、申报材料  

  申请补贴的项目单位分年度按要求填报《吉林省电动汽车换电站补贴资金

申请表》，包括企业基本情况、项目基本情况、用电情况、“一张网”接入证

明等。表格可在省新能源监控平台下载。申请建设补贴的项目填写建设补贴申

请表（附件 1），申请运营补贴的项目填写运营补贴申请表（附件 2）。申报两

项补贴的项目，分别填写两个申请表，并按省平台要求上传材料。  

   三、申报、审核流程  

  （一）申请换电站建设运营补贴资金的单位通过省平台在线提交申报资

料，所有文件只需电子版扫描文件，无需纸质版文件（申报链接附后）。申报

单位需在 2025 年 8 月 11 日前在线提交完毕有关资料，逾期窗口将关闭，不再



接收申报材料。为保证企业利益，同时加快审核及拨付流程，各申报企业可有

一次修改补充材料的机会，请各企业严格遵守，修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将直接

驳回，本次申报不再受理。  

  （二）各市（州）发改委（能源局）通过省平台账号，对本地区内申报材

料进行审核，并进行现场验收。将验收通过的项目汇总后，会同当地财政部门

联合行文上报省能源局。各市（州）需在 8月 20 日前提交地方纸质版申请报

告。  

  （三）省能源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各地上报的项目进行汇总再审，并视情

况组成专家组对项目进行抽查复验。  

  （四）省能源局将核查通过的项目名称、项目概况和补贴资金等情况在省

新能源监控平台网站或省能源局网站上公示。  
    四、其他要求  

  （一）做好宣传指导。各地要积极做好宣传指导工作，将通知内容传达到

所属企业单位，认真组织好本地区电动汽车换电站建设运营省级财政补贴资金

项目申报及审核等工作。  
  （二）严格落实责任。申报单位要对申报材料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

责，凡存在提供虚假信息、骗取补贴资金等违规违法情形的，将取消该单位在

我省的运营资格，并收回补贴资金，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；各地发改（能源）

部门要对本地区项目申报材料的完整合规性、真实有效性和审核核查结果负

责，组织相关部门及专业人员对申报材料严格把关，逐个项目现场核实，对未

按要求核查，审核把关不严，造成骗补行为发生的，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

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责任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 

  （三）严守时间节点。申报企业需在 2025 年 8 月 11 日前在线提交完毕有

关资料，逾期省平台将不再受理申报材料。各市（州）发改委（能源局）需在

2025 年 8 月 20 日前，会同当地财政部门联合行文，将审核结果上报省能源

局。逾期未报将视作放弃申请补贴资金，造成的后果由各地主管部门自行承

担。  
  省能源局、省财政厅、省工信厅对此文件拥有最终解释权。  

  特此通知。  

  联系人及电话：  

  吉林省能源局   王一枭   0431-89156326  
  吉林省财政厅   黎明硕   0431-88550556  

  吉林省新能源监控平台   王  鹏   0431-89603623  

  吉林省新能源监控平台在线申报入口：https://jlevm.cn  

  附件：  

  1. 吉林省电动汽车换电站补贴资金申请表（建设）  

  2. 吉林省电动汽车换电站补贴资金申请表（运营）  

  吉林省能源局  

  吉林省财政厅  

 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

  2025 年 8 月 6 日  

http://xxgk.jl.gov.cn/gljg/jgsw_98132/xxgkmlqy/202508/W020250808514773010649.doc
http://xxgk.jl.gov.cn/gljg/jgsw_98132/xxgkmlqy/202508/W020250808514773010649.doc

